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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 现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主要存在方案编制的滞后、土石方平衡的理想化、图纸的可操作性问题。建议编制公

路水土保持方案时应注重收集设计主体工程相应阶段资料、工程周边环境基础资料及行政关系的理顺 ,方案编制

过程中几个技术要点是水土流失预测及土石方平衡、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流失防治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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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 ,带动了国民经济的腾飞。

但高速公路修建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地貌和植

被 ,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水土保持设施 ,人为地造成了

新的水土流失现象。为使公路沿线水土流失得到有

效防治 ,就必须要做好高速公路水土保持方案的编

制工作。笔者针对公路方案编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

探讨。

1　方案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

1. 1　方案编制的滞后性

一些高等级公路的水保方案编制往往有一定的

滞后性 ,这不利于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同步实施。

如当高速公路在主体工程设计完成之后 ,才委托编

制初步设计水土保持方案 ,明显违背“三同时 ”制

度。从而导致主体工程设计单位已完成施工图设

计 ,而方案编制单位刚刚进入沿线查勘、资料分析阶

段 ;当公路沿线各段施工队伍也已进场开工 ,而方案

报告书还没有出台 ;致使实际的工程施工与水土保

持方案严重脱节 ,也使得水土保持监督执法部门缺

少有效的检查监督依据。这样的水保方案编制已失

去其实际意义。

1. 2　土石方平衡的理想化性

在高等级公路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过程中 ,基本

遵循尽量减少弃渣的原则 ,公路沿线各标段内开挖

的土石方能利用的都在本标段内加以综合利用。过

于理想化 ,未考虑弃渣处置综合性。如应考虑将弃

渣与公路沿线地方规划相结合 ,予以重新利用 ,或用

来填筑当地的开发区场地 ,或周边村民也会自发拉

运弃渣用以填筑宅基地、填筑沿线附近的低洼地等。

虽然在各阶段水保方案编制过程中 ,对这些综合利

用的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和方案编制单位很难准确地

估算这部分弃渣的利用量 ,但事实上 ,施工单位从弃

渣的土 (石 )质地、经济效益、政策处理等多方面因

素考虑 ,往往将部分弃渣堆置于弃渣场之外 ,不可能

完全按水保方案进行堆弃土石方的。

1. 3　图纸的可操作性

方案编制单位在弃渣场、取土场等位置标注过

程中 ,采用的图纸一般都是主体设计中 1∶2 000或

1∶10 000的路线图 ,此类图纸根据主体工程施工的

需要都是以其桩号来定位的。而地方水保监督执法

人员希望在水保执法过程中 ,通俗采用当地地名或

标志性建筑物来进行定点 ,对于以桩号定位的路线

图来说 ,往往在水保执法过程中不具有很强的可操

作性。因此在水保方案编制过程中尽可能提供详尽

的公路沿线水土保持措施平面布置图 ,同时在初步

设计、施工图设计中提供小比例尺设计图 ,有利于地

方水保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操作。

2　有关资料的收集

　　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 ,一般要经过不同的行政

区划地区 ,要跨越不同的自然地理位置 ,如沿线要经

过低山丘陵 ,跨越河湖平原等等。路基的挖填地段

较多 ,这就人为地 ,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水土保持设

施。因此 ,在编制方案的过程中 ,要准确地进行水土

流失预测、提出详尽可行的防治措施 ,就必须收集详

实的基础资料 ,才能保证收集方案编制合理性、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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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针对性。

2. 1　设计主体工程相应阶段资料收集

高等级公路主体工程各阶段设计往往存在较大

的改动性 ,这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定。如某一合

同段在初步设计阶段时为挖方段 ,若在施工图设计

阶段调高路基的标高 ,有可能变为填方段。因此 ,主

体工程各阶段的设计资料对工程相应阶段水土保持

方案编制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。准确、合理收集对

应阶段的相关资料对水保方案编制来说是非常有参

考价值的。

2. 2　工程周边环境基础资料收集

水文、土壤、地质和植被等基础资料是编制水

土保持方案最基本材料。尤其对选取料场、弃渣场

位置尤为重要。由于高速公路的路基对填筑材料的

要求较高 , 故应对主体工程设计中已定取料场的具

体资料加以收集 , 从水土保持上考虑取料场位置的

确定是否可行 ; 还要考虑弃渣与公路沿线地方土地

利用规划是否结合 , 尽量予以重新利用。准确了解

周边环境状况 , 所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更具有可操

作性。

2. 3　行政关系的理顺

为了使各阶段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能更紧贴主

体工程的实际 ,需要方案编制单位、主体工程设计单

位、工程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的水土保持管理部

门的对接配合。如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想对原设计提

出变更 (如取料场位置的更改、路基标高的调整等 )

时 ,应由工程建设单位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水保方案

编制部门 ,使编制部门能根据主体工程的变动更切

合实际地编制方案 ;编制单位在进行现场勘查时 ,要

与当地水土保持部门配合 ,请他们从监督、执法两方

面提出具体建议 ,可使方案编制更加完善。

3　方案编制过程中几个技术要点

3. 1　水土流失预测及土石方平衡

3. 1. 1　水土流失预测

高等级公路沿线预测范围为工程建设区 ,主要

包括路基填 (挖 )方路段、弃渣场、临时便道、改移工

程、桥梁工程、拆迁安置区、取料场等。

水土流失预测可根据公路所处区域采用不同的

预测方法 ,有条件的可采用实验观测实测数据进行

预测分析 ,条件不足的可采用类比预测法或定性与

半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。

3. 1. 2　土石方平衡

高等级公路土石方开挖量很大 ,其主要来源有

主线路基、互通立交、其它公路沿线设施 3个方面。

在主体工程设计中 ,对主线路基的土石方量平衡已

给予充分考虑 ,而对互通立交和其它公路沿线设施

的土石方方量平衡考虑较少。因此在水保方案编制

过程中 ,应基于主体工程土石方在各合同标段内综

合平衡的设计思路 ,加强对互通立交和其它公路沿

线设施的土石方平衡工作。对于因不确定因素而造

成的土石方处置变更 ,应向当地水土保持管理部门

提出申请 ,在由水保方案编制单位论证可行及当地

水土保持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3. 2　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流失防治分区

高等级公路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工程建

设区和直接影响区。工程建设区是指本项目的征地

范围或项目建设者的土地管辖和借地范围 ,主要包

括工程永久占地、工程临时占地、移民安置区、取料

场、弃渣场等 ;直接影响区指沿线公路建设对周边造

成水土流失及危害的区域。

根据不同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,高等级公路水

土流失防治分区一般可分为主线防治区、沿线服务

设施防治区、临时设施防治区、改移工程防治区、移

民安置防治区、取料场防治区、弃渣场防治区等。

3. 3　水土流失防治重点

方案编制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分区提出相应的

水土流失防治措施。主线防治区、沿线服务设施防

治区、改移工程防治区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在公

路设计中应予以考虑 ;临时设施防治区应尽量恢复

原有土地功能 ,按公路招标设计要求 ,清场及植被恢

复 (包括复耕 )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 ;移民安置防治

区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 ,经费由当地政府包干使用。

因此 ,各阶段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重点是取料场防

治区和弃渣场防治区。

[参考文献 ]

[ 1 ]朱永明. 公路勘测设计 [M ]. 北京 :人民交通出版社 ,

1996.

[ 2 ]焦居仁.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[M ]. 北京 :中国法律出

版社 , 1998.

收稿日期 : 2005 - 07 - 20

作者简介 :姜 　华 ,身份证号 : 211302630608041,大专 ,

工程师 ,现工作于朝阳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。

(责任编辑 　尚 　克 　责任校对 　刘 　明 ) 　　

62 水土保持应用技术 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2006年第 4期 　


